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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48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5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6月2日以送达、 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

事，本次会议于2015年6月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

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收购海南亚泰兰

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兰海” ）成立于2007年11月，注册地址为三亚市

三亚湾路兰海花园，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2,041万元，公司持有亚泰兰海51%股

权，海南兰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海实业” ）持有亚泰兰海49%股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中准审字[2015]

1640号审计报告，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亚泰兰海总资产为7,313,147,676.34元， 总负债为5,805,

354,954.20元，净资产为1,507,792,722.14元，2014年度亚泰兰海实现营业收入370,657,946.86元，净

利润45,734,400.91元。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现同意公司出资351,691,950.14元收购兰海实业持有的亚泰兰海49%股权。股

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亚泰兰海100%股权。

由于兰海实业持有亚泰兰海49%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

子公司10%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为关联人的相关规定，兰海实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此事项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出资351,691,950.14元收购海南兰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49%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过去12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提升公司地产产业的规模实力，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现同意公司出资351,691,950.14元收购海南兰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兰海实业” ）持有的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兰海” ）49%股权。 股权收购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亚泰兰海100%股权。

由于兰海实业持有亚泰兰海49%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

子公司10%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为关联人的相关规定，兰海实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同

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海南兰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三亚市滨海路兰海花园

法定代表人：张萍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及室内外装饰装修、市政工程施工等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1

兰洋

2700

2

张萍

300

合计

3000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兰海实业总资产为1,933,310,913.59元，总负债为1,376,481,963.66元，净

资产为556,828,949.93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29,504,830.89元，净利润为24,381,567.72元（以上

数据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亚泰兰海成立于2007年11月，注册地址为三亚市三亚湾路兰海花园，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102,041万元，公司持有亚泰兰海51%股权，兰海实业持有亚泰兰海49%股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中准审字[2015]

1640号审计报告，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亚泰兰海总资产为7,313,147,676.34元， 总负债为5,805,

354,954.20元，净资产为1,507,792,722.14元，2014年度亚泰兰海实现营业收入370,657,946.86元，净

利润45,734,400.91元。

目前，亚泰兰海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进一步提升公司地产产业的整体规模和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地

产产业资源的配置和共享。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15年6月5日召开的2015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5位独立董事表决结果：5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李玉先生、黄百渠先生、李俊江先生、马新彦女士、安亚人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此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地产产业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地

产产业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公司地产产业规模实力。 根据亚泰兰海截止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结合亚泰兰海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体现了定价的客观性，董事会审

议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收购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事项之独立意见；

2、中准审字[2015]1640号审计报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艾派克 公告编号：

2015-051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5年04月23

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37） 刊登

在2015年4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3、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公司股本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及扣税情况

1、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扣税情况：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2,736,61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 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非股改、非

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2、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派发现金红利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仍为422,736,

618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06月11日；

2、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06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0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账户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938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00*****400

庞江华

3 00*****418

朱新峰

4 00*****534

黄文礼

5 01*****244

赵宏林

6 01*****747

吕 勃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前山明珠北路63号04栋6楼A区咨询联系人： 张剑洲、叶江平

咨询电话： 0756-3265238

传真电话： 0756-3265238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3198

证券简称：迎驾贡酒 公告编号：

2015-002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股票（股票

简称：迎驾贡酒 股票代码：603198）于2015年6月3日、6月4日、6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征询，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3日、6月4日、6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倪永培先

生书面征函确认，已披露的信息没有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没有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

能生产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

等重大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股票代码：

600226

股票简称：升华拜克 编号：

2015-039

债券代码：

122254

债券简称：

12

拜克

01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近日，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升华集团” ）通知，其于2015年6月5日与沈培今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方式转让

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合计转让60,832,3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

一、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升华集团

138,999,844 34.27 78,167,457 19.27

沈培今

0 0 60,832,387 15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情况

名称：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夏士林

注册资本：8054.29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30521000000822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金融、期货、保险）服务，投

资和开发生物制品、氧化铁颜料、涂料、锆系列产品、机制纸及纸板、其他纸制品、胶合板、装饰面板、其他

木制品、纺织品和服装，投资房地产业、酒店业、广告及印刷业，经营国家批准的自营进出口业务，货物进

出口业务；金属材料及制品（除贵稀金属）、建筑材料、木材、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品）、纺织原料（除国家统一经营项目外）、重油（工业用）、润滑油、办公设备、汽车（除九座以下乘用

车）、汽车及摩托车配件经销，农作物及林木种植（除苗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733838513

税务登记证号：330521733838513

经营期限：2001年12月13日至2051年12月12日止

主要股东情况：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升华集团50％股份、夏士林持有升华集团

38％股份

（二）受让方情况

名称：沈培今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50219790214****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海潮路33号8层612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海潮路33号8层612室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升华集团与沈培今于2015年6月5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基本内容如下：

1、转让方：升华集团

2、受让方：沈培今

3、转让股份：升华拜克60,832,387股股份

4、转让股份比例：占升华拜克股份总数的15%

5、转让价格：转让价格：14.52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883,286,259.24元

6、付款安排 ：本协议签署且升华拜克发布协议转让公告后2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先将全部股权转让

款883,286,259.24元存入双方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中， 在转让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成后1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配合转让方将共管账户中的全部股份转让款支付给转让方。 7、 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6月5

日

8、协议生效条件：自协议转让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升华集团持有公司138,999,84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27％，升华集团控

股子公司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01%的股份，升华集团通过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2.50%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升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9.27%股份，通过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2.50%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21.77%的股份。 升华集团仍然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

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份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6月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报备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44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报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2014

年报摘要，公司2014年报摘要披露后，公司对年报摘要内容进行了再次复核，发现存在个别信息疏漏，现

将有关情况更正如下：

年报摘要第2页“（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其中“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日末普

通股股东总数” ，由于工作人员录入失误，将23,305误录入为23,205，应予以更正。 前后对照如下表：

更正前：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5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23,20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黎仁超 境内自然人

22.63% 83,490,840 62,618,130

质押

61,600,000

赖红梅 境内自然人

4.52% 16,665,760 0

质押

14,940,000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

海基金

－

工行

－

鑫龙

16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21% 11,862,000 11,862,000

鹏华资产

－

平安银行

－

鹏

华资产瑞祥

10

期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79% 10,278,000 10,278,000

鹏华资产

－

平安银行

－

鹏

华资产瑞祥

11

期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79% 10,278,000 10,278,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70% 6,282,000 6,282,000

兴业全球基金

－

上海银

行

－

兴全定增

38

号分级特

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2% 5,976,000 5,976,000

宝盈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

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

一期

7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39% 5,130,000 5,130,000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

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

一期

7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36% 5,000,625 5,000,625

新华基金

－

工商银行

－

工

行特殊策略分级

19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12% 4,140,000 4,1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5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普

通股股东总数

23,30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黎仁超 境内自然人

22.63% 83,490,840 62,618,130

质押

61,600,000

赖红梅 境内自然人

4.52% 16,665,760 0

质押

14,940,000

东海基金

－

工商银

行

－

东海基金

－

工

行

－

鑫龙

16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3.21% 11,862,000 11,862,000

鹏华资产

－

平安银

行

－

鹏华资产瑞祥

10

期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79% 10,278,000 10,278,000

鹏华资产

－

平安银

行

－

鹏华资产瑞祥

11

期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79% 10,278,000 10,278,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其他

1.70% 6,282,000 6,282,000

兴业全球基金

－

上海

银行

－

兴全定增

38

号

分级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2% 5,976,000 5,976,000

宝盈基金

－

平安银

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

财富

＊

创赢一期

7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39% 5,130,000 5,130,000

财通基金

－

平安银

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

财富

＊

创赢一期

7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36% 5,000,625 5,000,625

新华基金

－

工商银

行

－

工行特殊策略分

级

19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12% 4,140,000 4,1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除上述更正以外，公司2014年报摘要披露的其他信息无变化。 修订后的公司2014年报摘要将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更正信息给投资者阅读和理解公司2014年报摘要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敬请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五日


